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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基地项目拟增加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增加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基本情况概述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2021年10月12日召开了第

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1年11月1日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设立全资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

权并投资建设基地的议案》：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公司拟在上海市金山区设

立全资子公司，并通过“招拍挂”方式购买位于上海市金山工业区面积约为140.97

亩的工业用地地块,并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约人民币6.90亿元在该地块上

投资建设工业用纸包装、复合塑料包装和新材料等相关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1年10月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设

立全资子公司购买土地使用权并投资建设基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 

2. 项目进展情况概述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投资建设基地项目已办理完成立项、土地不动产证、

用地规划许可证、安全评价、能源评价、环评报规、初步设计等手续；地上建筑

物（厂房、办公楼）已完成桩基工序，目前处于主体建设环节。根据财务口径相

关数据测算（非经审计），截至目前，项目实际发生金额约为人民币6.46亿元，

支付进度占项目经审议总额人民币6.90亿元的93.62%。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928号）批准，并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于2023年10月23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向社会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5,000,000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00,000,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后，用于“工业用纸包装生产建设项目”建设，“工业用纸包装生产建设项目”

系公司投资建设基地项目之可转债建设部分。 

公司于2023年12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

会议，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计人

民币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共计人民币298,070,457.26元；同意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人民币8,200.00万元及1,250.95万元对可转债项目实施主体上海艾创包

装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创包装“）分别进行增资和借款。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公司可转债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3-133）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和提供借款实施募

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4）。 

截至目前，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置换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

后，经财务口径相关数据测算（非经审计），实施主体艾创包装已支付可转债募

投项目费用约人民币5,233.77万元，艾创包装工业用纸包装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

金专户剩余资金约为人民币4,217.54万元。募集资金总体使用进度（发行费用、

置换自筹资金及已支付发行费用、实施主体支付费用）达91.56%。 

3. 增加投资项目情况概述 

鉴于，投资建设基地项目整体支付进度已达93.62%，公司对建筑标准有所提

高，建设难度大于预期，且根据公司对未来工业用纸包装业务线的发展定位，结

合目前公司经营状况，公司拟增加投资建设基地项目，用于购买进口高速制袋产

线、土建及配套工程的开展，进一步扩大业务产能。因此，为保障项目建设顺利

推进，拟在项目原总投资计划金额人民币6.90亿元的基础上，按照设计概算金额

增加投资约为人民币6.77亿元。 

4. 增加投资项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2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增加投资建设基地项目的议案》。该投资事项经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了便于项目的顺利进行，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人员可根据授权办理、签署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大合同等法律文

件（包括但不限于施工总承包合同、装修合同等相关文件）。 

5.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加投资建设基地项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增加项目投资的具体情况 

1. 项目名称：工业用纸包装、复合塑料包装和新材料生产建设项目（II期）

（最终以政府备案为准） 

2. 项目实施主体不变：上海艾创包装科技有限公司 

3. 项目实施地址不变：上海市金山区东至金水路，南至漕廊公路，西至毛家

港、北至小河泾 

4. 项目建设内容增加，部分建筑建设标准提高，厂房设计标准提高，增加其

他配套工程。 

5. 增加项目投资构成对比 

本次拟增加投资约人民币6.77亿元，其中：土建费用、设备采购费用、其他

配套工程资金调增，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分类 原计划投资额 增加额 增加后投资金额 

1 土建费用 33,205.00 28,543.61 61,420.86 

2 设备采购费用 35,795.00 17,433.25 53,571.63 

3 其他配套工程资金 0.00 21,742.19 21,742.19 

合计 69,000.00 67,719.05 136,734.68 

 6. 项目进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投资建设基地项目已办理完成立项、土地不动产证、

用地规划许可证、安全评价、能源评价、环评报规、初步设计等手续；地上建筑

物已完成桩基工序，目前处于主体建设环节。 



7. 增加项目投资资金及来源 

本次拟增加项目投资约人民币6.77亿元，所需资金由公司或实施主体自筹解

决。 

 

三、增加项目投资的原因 

本次拟增加投资主要内容为土建费用、设备采购费用、其他配套工程资金等。

主要原因系： 

1. 待项目建成后，公司拟将总部迁移至新基地，结合公司长期规划，为了提

高研发及总体协调能力、匹配后勤保障规模、完善员工福利，增加了科研区、办

公区、员工休息区等建设规模，土建规模及装修费用相应增加； 

2. 根据工艺优化结果，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降低碎片化管理带来的使用成

本和安全环保管理成本，项目增加罐区、泵区等构筑物，用于储存危废品，环保

设施工程费用相应增加； 

3. 根据公司对未来经营的战略规划，拟进一步扩大工业用纸包装业务的产

能规模，拟购置进口全自动高速多层复合纸塑包装袋生产线、空压机、行车、烘

干机等设备，生产设备支出相应增加； 

4、为了提高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的仓储效率，公司拟布置升级立体智

能仓库，增加原材料及存货周转率，仓储相关费用支出相应增加； 

5. 公司对建筑标准有所提高，建设难度大于预期，拟对车间配电工程、弱电

智能化工程、玻璃幕墙施工工程等环节进行相应调整及升级，相关费用支出相应

增加。 

 

四、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增加投资建设基地项目，是用于公司建设工业用纸包装、复合塑料包

装和新材料等相关项目，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完善公司

的产业布局，巩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项目建设和预算调整是根据工程建设实际需要，从公司战略出发，立足长

远发展的慎重考虑，但仍可能面临市场、经营、管理、技术等各方面不确定因素

带来的风险。公司将积极总结项目设计、建设、施工管理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



加强项目管控能力，并明确经营管理和风险管理政策，建立有效的内部管理机制，

组建良好的经营管理团队，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积极防范和应对潜

在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本次拟增加投资建设基地项目不影响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暂不会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绿色”“双碳”及“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促进

项目自动化、智能化水平和运营管理、后勤保障能力的提升。有利于纵深公司业

务矩阵，增强公司在工业用纸包装领域的市场竞争力。本次增加项目投资有利于

公司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战略需要，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五、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艾录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2月2日 


